
◎請詳閱下列說明，並完整填寫表格內相關資料：

1. 填寫表格前請詳閱官網各項報名撤銷辦法。
2. 申請資料有誤或不全者將影響退款時間。申請時間逾期將不受理，並以退件處理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3. 個人申請撤銷報名時，請於表單下方「簽收人」處，親筆簽名或蓋章，並於申請期間內以掛號方式寄回。
4. 開立公司抬頭發票者，請填妥兩份撤銷報名申請表（皆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），並於申請期間內以掛號方式寄回。
5.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於上班時間9:00 ~12:30、13:30~17:30來電或來信至客服信箱詢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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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欣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45號2樓

一

營業人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
折讓證明單號碼：

注意事項：
1.個人申請撤銷報名時，請務必於上方「簽收人」處，親筆簽名或蓋章，並於申
請期間內以掛號方式寄回。
2.開立公司抬頭發票者，請填妥兩份撤銷報名申請表（皆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），
並於申請期間內以掛號方式寄回。

表格填妥後，請掛號郵寄至：（10699）台北郵政 26-585 號信箱「撤銷報名申請」。

※請注意！如提供非考生本人帳戶資料，需請考生本人與受款人另填寫第二頁【切結書】，將①撤銷報名申請表正本、

    ②切結書正本、③匯款受款人之存摺影本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【(10699)台北郵政26-585號信箱「撤銷報名申請」】。

匯款，銀行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銀行代碼(共3碼)：___________________  

分行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分行代碼(共4碼)：___________________  

銀行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匯款戶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*註 1. 退費預計於收到申請表後約 3~4 週匯入指定之帳戶。   2. 外籍／大陸籍人士選擇匯款，請提供帳戶影本。

      3. 如遇提供之匯款帳號錯誤，需進行第二次以上匯款時，其匯費由考生本人負擔(撤銷報名費不適用)。

身分證字號

測驗日期：



切 結 書

考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申請退費，因故無法提供本人的金融帳號，

茲同意將此筆費用匯入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匯款受款人姓名)的帳戶，

日後若有任何爭議，由考生與匯款受款人自行協調解決。

此致

忠欣股份有限公司

考 生 姓 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（簽名）身分證字號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匯款受款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（簽名）身分證字號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簽署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年＿＿＿＿＿＿月＿＿＿＿＿＿日

外籍考生請填護照號碼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備註：

1. 請將①撤銷報名申請表正本、②切結書正本、③匯款受款人之存摺影本，

   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【(10699)台北郵政26-585號信箱「撤銷報名申請」】。
2.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於上班時間9:00~12:30、13:30~17:30來電或來信至客服信箱詢問。


